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湘教通〔2019〕136 号

关于公布 2018 年湖南省高校
“名师示范课堂”验收结果的通知

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根据我厅《关于建设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“示范课堂”

的通知》（湘教工委通〔2018〕3 号）要求，各高校高度重视，

认真组织，共创建思政理论课名师示范课堂（以下简称“示范课

堂”）313 堂，其中本科高校创建 184 堂，高职高专院校创建 129

堂。通过通讯评审和现场评审，验收评定“示范课堂”一等奖

27 堂 ，二等奖 55 堂，三等奖 70 堂，合格 122 堂（具体名单见

附件），不合格 40 堂。

希望各高校以此为契机，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阐释，

充分运用验收成果，不断推动思政理论课改革创新，增强思政理

论课的思想性、理论性、亲和力、针对性。

附件：2018年湖南省高校“名师示范课堂”验收结果汇总表

湖南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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